


1 概述

2019 年 12 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正式委托北京实华油

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炼油转化工结构调整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相关要求，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2月 31日和 2020年 4月 9日在安庆

市大观区政府网站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和征求意见稿公示，并于 2020

年 4月 10日和 2020 年 4月 16日在《安徽日报》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行

了两次报纸公示；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在项目所在地的政府公告

栏和环境保护目标信息公告栏张贴了纸质公告。建设单位在本次公众参与调查期

间对收到的公众意见进行了有效解答。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过程中，公众参与形式、时间、公布

平台等均能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要求。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一、公开内容：

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炼油转化工结构调整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在公示期间公开的内容包括：

1、建设项目概要：包括项目名称、项目性质、建设地点、内容及规模

2、建设项目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4、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及内容

5、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6、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二、公开日期：

2019 年 12 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正式委托北京实华油

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炼油转化工结构调整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

相关要求，在项目环评委托后 7个工作日内，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炼



油转化工结构调整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安庆市大观区政府网站

（http://www.aqdgq.gov.cn/）开展了第一次公示。公示有效期为 10个工作日。

因此，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要求。

2.2公开方式

2.2.1网络

我单位在委托环评单位开展环评报告编制之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暂行办法》等文件要求，对项目的基本情况于 2019年 12月 31日在安庆市大观

区政府网站（http://www.aqdgq.gov.cn/）开展了第一次公示。

图示如下：

图 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2.2.2其他

无。

2.3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个人、单位及团体的反馈意

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部内容编制完成后，我公司于 2019 年 4月 9日进行

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本次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方式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有效期为 10个工作日，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要求。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首先采用网络公示，公示网站为安庆市大

观区政府网站（http://www.aqdgq.gov.cn/），本项目位于安庆市，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选取的网络平台符合相关要求。



图 2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表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炼油转化工结构调整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

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安徽省 市 乡（镇、街道） 村（居委

会）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安徽省 市 乡（镇、街道） 路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

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3.2.2报纸

在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第十一条中“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公开信息不得小于 2次”的要求。

《安徽日报》是安徽省委机关报，创刊于 1952年 6月 1日。是安徽省内发行

数量最大的综合性对开日报，在省内各城市发行到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科室、



车间、党支部，在省内农村发行到 70几个县的每个乡镇的行政村及乡镇，拥有上

千万读者，并在省外各大中城市发行万余份。为提高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的广泛性、便利性、真实性，我单位选取《安徽日报》进行环评信息公示，载

体选取符合相关要求。

2020年 4月 10日和 2020 年 4 月 16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

司在“安徽日报”报纸上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图示如下：

第一次报纸公示



第二次报纸公示

图 3 两次报纸公示截图

3.2.3现场公示

2020年 4月，建设单位在敏感点所在行政村人群密集的地方张贴了公告，广

泛征求当地群众对于本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图片如下：



1.大观区政府公示

2.石化三村

3.海口镇人民政府

4.迎江区人民政府



5.石化一村

6.德宽路街道办事处

7.花亭路街道办事处

8.十里铺乡



9.石化路街道办事处

10.集贤路街道办事处

11.菱湖路街道办事处



12.龙山路街道办事处

13.玉琳路街道办事处

14.张岗村居民点



15.人民路街道办事处

16.纺织南村居民点

17.石化二村



图 4 现场公示截图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根据查阅情况统计。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收到一名

公众通过 email来信咨询，建设单位对公众的提出问题进行了回答，因公众未提供

电话手机等联系方式，因此本次回复方式为邮箱回复，目前未收到后续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同步开展了专家咨询的公众参与方式。

4.1 公众座谈会情况

无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安庆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0年 4月 16日在安庆市组织召开了《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炼油转化工结构调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

“报告书”）技术咨询会，会议方式采取现场和视频相结合方式，参加会议的有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建设单位）、北京实华油海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评价单位）、安徽皖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共 25人，会议邀

请 3位专家组成技术咨询组，经过会议咨询，形成了报告书完善修改意见，建设

单位及评价单位按照咨询会议形成的意见对报告书进行了全面修改。

4.3 宣传科普情况

无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对于受到公众咨询问题及答复如下：

魏跃虎先生：

您好，首先感谢您对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炼油转化工结构调整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的关注和支持，针对您提出的问题，我们具体回复

内容如下：

问题一、《报告书》中 13.6.1 项目危险因素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原料、辅助材料及产品大部分具有有毒、有害、

易燃、易爆等特点。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

中重点防控化学品名单，涉及物料中石油类(柴油、汽油、燃油)、氨气(液氨)、

硫化氢、苯、苯乙烯属于突发环境事件高发类重点防控化学品;石油类、苯属于

水体特征污染物类重点防控化学品;硫化氢、苯属于大气特征污染物类重点防控

化学品。有这些重大危险因素的项目怎么可以建设在长江边上。

回复：1、本次转型方案为实现传统燃料型炼厂向化工型炼厂的转变，最大

化减产成品油，增产低碳烯烃和芳烃原料，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项目为允许建设类项目；

2、《石化和化学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综合考虑资源供给、

环境容量、安全保障、产业基础等因素，有序推进七大石化产业基地及重大项目

建设，增强烯烃、芳烃等基础产品保障能力，提高炼化一体化水平。加快现有乙

烯装置升级改造，优化原料结构，实现经济规模，提升加工深度，增强国际竞争

力。加快推动芳烃项目建设，弥补供应短板。所以本次项目建设是《石化和化学

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具体落实；

此外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中明确提出“依托茂名、九江、华北、

辽阳、齐鲁、天津、安庆石化，实施炼化一体化改造扩建，建设芳烃装置；推动

泉州石化、辽宁华锦等企业乙烯和芳烃改扩建工程；支持青岛炼油整合区域轻烃

资源建设乙烯工程”。因此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石化产业布局方向。

3、《全面打造水清岸绿产业优美丽长江（安庆）经济带“1515”方案》中提

出沿江 5公里范围内做到“五个一律”。除提升安全、环保、节能水平，以及质量

升级、结构调整的改扩建项目外，严格控制新建石油化工和煤化工等重化工、重



污染项目。合规化工园区内，严禁新批环境基础设施不完善或长期不能稳定运行

的企业新建和扩建化工项目。拟建项目属于长江干流岸线 5公里范围，为质量升

级、结构调整的改扩建项目，因此不再禁止建设清单内，符合“1515”相关要求。

4、本项目包括安庆石化现有厂区建设内容以及新厂区建设内容，新厂区位

于安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项目建设用地均属于规划的工业用地，因此本项

目的建设符合《安庆市城市总体规划》，根据《安徽安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

体规划（2015-2030年）》及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高新区主导产业包

括化工新材料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生物制药产业及科技服务业，其中化工

新材料产业定位是以油化煤化一体化为基础，围绕碳三、碳四和氰化工产业链，

重点发展以合成树脂、橡胶、工程塑料、合成纤维为特色的化工新材料，择优发

展精细化工和专用化学品，打造安徽省化工新材料基地和全国一流的化工新材料

产业集中区。因此项目的建设符合安庆市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安徽安庆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总体规划（2015-2030年）规划。

5、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2.1-2016）、《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 169—2018)等要求设

置了环境风险评价章节（第八章），明确了项目危险因素及环境敏感性，对环境

风险事故影响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同时提出了针对性的风险防范要求和环境防护

距离。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应确保本环评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

施的实施，完善并落实与园区联动且纳入其防控体系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在此

前提下该项目环境风险可控。

问题二、7.1.10.2 在分析各有毒有害物质对环境的影响时，没有具体分析

到受到影响最大的蔡山路居民区所受到的危害有多大。

回复：本次环境风险评价范围是新厂区及现有厂区边界外延 5公里的矩形区

域，评价范围涉及大观区、迎江区、宜秀区、大渡口镇等区域，对评价区域的环

境保护目标进行了统计调查，统计内容具体见报告书 1.8章节，根据环境保护目

标统计蔡山路居民区已在辖区街道环境保护目标中涵盖，此外在环境风险预测

中，对评价范围内代表性敏感目标点的影响受值进行了预测，详细预测过程及结

果详见报告书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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